
郝学东尧乌兰其其格院
本院在执行于金科申请执行郝学东尧 乌兰

其其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袁 因通过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袁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袁 现公告向你们送达渊2019冤
内 0802 执恢 1797 号执行裁定书 渊以物抵债裁
定冤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上述法律文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袁送达后即发生
法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0年 9 月 23 日
徐秀清院

本院受理原告通辽市科尔沁区丰田镇刘家

围子村瑞成饲料商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本
案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渊2020冤内
0502 民初 2546 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书内容为院被
告徐秀清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通辽市

科尔沁区丰田镇刘家围子村瑞成饲料商店饲料

款 21000 元 袁 逾期付款违约金 11130 元袁 合计
32130 元遥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袁应当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曳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袁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遥 案件受理费 882 元袁由被告徐秀
清负担 652 元袁由原告通辽市科尔沁区丰田镇刘
家围子村瑞成饲料商店负担 230 元遥 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南郊
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不领则视为送
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
民法院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0年 9 月 23 日
周彩云院

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

浩特和林格尔支行与被告周彩云尧周先军尧任二
女尧周先亮尧武美利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渊2020冤内 0123 民
初 421 号民事判决书遥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
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
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人民法院

2020年 9 月 23 日
马利明:

本院受理的原告吴海生与被告马利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诉讼请求:1尧 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55000 元遥

2尧 自 2018 年 11 月 30 日至实际给付之日 袁以
55000 元为基数袁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贷款利率 6%计算利息遥 3尧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遥 )尧开庭传票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诉
讼风险通知书尧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
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遥 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尧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袁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十四法庭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 年 9月 23日
杨明谓:

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志辉与被告丛吉庆尧杨明
谓合伙协议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揖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欠
款本金 100000 元和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18 日(暂计至起诉时袁按年利率 6%计算)的利
息共计 9933 元袁 以及自起诉时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的利息(按年利率 6%计算 );2.判令二被告承担
本案的诉讼费用遥事实与理由:原告与二被告签订
叶合伙经营协议书曳一起合伙经营门诊袁门诊部于
2018 年 9 月 1 日开业袁但开业后二被告并未按协
议约定时间向原告支付款项袁原告为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诉至法院遥 铱尧应诉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
(2020) 内 0102 民初 4356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如
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六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 年 9月 23日
李翔尧殷媛媛:

本院受理申请人齐乐与被申请人李翔尧 殷媛
媛诉前财产保全一案袁已保全完毕遥 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 (2020) 内 0102财保 107号民事裁定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袁逾
期则视为送达遥 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 年 9月 23日
刘建国尧付果霞:

本院受理申请人刘维兰与被申请人刘建国尧
付果霞诉讼财产保全一案袁已保全完毕遥 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内 0102 民初 2270 号民事
裁定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
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23日
陈乌云图:

本院受理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

自治区分行与陈乌云图信用卡纠纷一案袁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尧请求依法
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 41571.2 元袁 其中欠款本
金 29550 元袁利息 6747.4 元袁还款违约金 5273.8
元 (除本金外其余各项暂计算至 2020 年 2 月 24
日袁并应按照合同约定继续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 );2尧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
1908.01 元;3尧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遥 事实与
理由: 被告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向原告申领了信
用卡袁被告激活并使用该信用卡进行消费后未按
期还款袁构成违约遥 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诉至
法院遥 )尧应诉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2020)内 0102 民
初 4489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如下 :本案转为普通
程序)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2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袁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23日
闫冬:

本院受理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

自治区分行与闫冬信用卡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尧请求依法判令
被告偿还原告欠款 26398.31 元袁 其中欠款本金
17887.08 元 袁 利息 3621.13 元 袁 还款违约金
4890.10 元(除本金外其余各项暂计算至 2020 年 2
月 24 日袁 并应按照合同约定继续计算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2尧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
1312.16 元;3尧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遥 事实与
理由: 被告于 2016 年 7 月向原告申领了信用卡袁
被告激活并使用该信用卡进行消费后未按期还

款袁 构成违约遥 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诉至法
院遥 )尧应诉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2020)内 0102 民初
4500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如下: 本案转为普通程
序)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2 时 (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 ) 在本院第十六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袁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23日

巴彦淖尔市佰康健身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国城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袁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
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遥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区)第十五法庭开
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0年 9 月 23 日
王小军:

本院受理原告乔子明与被告王小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
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遥原告诉讼请求:1尧被告王小军立即返还
原告乔子明借款 208320元袁并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
率 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2尧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袁 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双河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遥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0年 9 月 23 日
郑三换院

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

浩特和林格尔支公司诉被告郑三换尧 郭永红尧白
玲玲尧白瑞强尧张利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现已审
理终结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渊2020冤内 0123
民初 429 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袁逾期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
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人民法院

2020年 9 月 23 日
郑三换院

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

浩特和林格尔支公司诉被告郭永红尧 白玲玲尧郑
三换尧白瑞强尧张利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现已审
理终结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渊2020冤内 0123
民初 419 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袁逾期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
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人民法院

2020年 9 月 23 日

现将本院无法与领款人渊受害人冤取得联系的退赔款信息公告如下院

请相关案件领款人渊受害人冤于 2020年 10月 7日前到乌审旗人民法院 401领取或
联系乌审旗人民法院工作人员领取退赔款袁如领款人渊受害人冤未在规定时间内领取袁本
院将赔款进行上缴袁特此公告遥

联系人院通嘎拉格
联系电话院0477-7220238尧13284835316
领款地址院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人民法院 401办公室遥

乌审旗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23日

序号

1
2
3

4
5

案号

渊2017冤内 0626刑初 217号
渊2017冤内 0626刑初第 363号
渊2018冤内 0626刑初 193号

渊2013冤乌刑初字第 306 号
渊2017冤内 0626刑初 226号

案由
马小力尧马小虎尧马林犯盗窃罪
樊作风犯盗窃罪

赵剑龙尧沈玉彪尧杨婷婷犯盗窃罪

朝格都古仁犯敲诈勒索罪

樊平安犯故意伤害罪

领款人
准格尔旗薛家湾镇关帝庙

王三锁

顶尖造型专业形象店-乔海霞
吉阿婆麻辣烫店-王高升
佳宜办公文化用品店-段佳宜
玉顺石油公司 40038 井队
樊平安尧杜安成

金额

2000
700
200
140
380

27800
1000

法院公告

分类信息

152020年 9月23日

星期三

责编院郭星宇
制版院高如哈

退赔款认领公告乌审旗人民法院执行账户款物认领公告
本院在清理执行账户 渊户名 院 乌审旗人民法院执行局 曰 开户银行 院 乌审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曰 账号 :

8100301220000000071131冤中发现袁一些被执行人或案外人向该账户汇款时袁只填写姓名袁不填写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袁也
不写明汇款用途袁或用支付宝等方式汇款袁造成款项长期无法支付遥 具体如下院

凡认为对以上款物具有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益的人袁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袁一年内向本院申请认领袁并提供汇款凭证和身份证明遥
逾期无人认领的袁本院将参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一百九十二条之规定袁认定该款物为无主财产袁依法收归国家所有遥

乌审旗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23日

姓名
李青梅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

杨东

斯庆

查娜

张童焱

哈斯高娃

花尔

李延录

尹梅梅

李艳

汇款银行
乌审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中国工商银行西安市北大街支行

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育英支行

乌审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乌兰陶勒盖分社

乌审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伊金霍洛农村商业银行达尔扈特支行

乌审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乌审街分社

乌审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中兴路支行

乌审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金谷创业路分理处

汇款时间

2016.12.1
2015.9.2
2016.11.20
2015.3.28
2016.1.27
2016.8.26
2017.6.19
2017.8.3
2018.6.1
2018.9.17
2019.8.16

执行账户

8100301220000000071131
8100301220000000071131
8100301220000000071131
8100301220000000071131
8100301220000000071131
8100301220000000071131
8100301220000000071131
8100301220000000071131
8100301220000000071131
8100301220000000071131
8100301220000000071131

金额渊元冤
6100

20
5000
200

10000
1000
1500
5700

10
2000
5000

姻 遗失声明
纪宇同 叶出生医学证明曳袁 出生证编号 :

O150183511 袁不慎丢失袁声明作废遥
内蒙古浩海达商贸有限公司渊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院91150125341305910U冤公章尧合同专用章遗
失袁声明作废遥

2020年 9月 23日

姻 债权转让通知
吴永锋(又名吴永峰)尧秦二存尧刘文林尧王俊清院

我与王琴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签订债权转
让协议袁 将我享有的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11)东法民初字第 3036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
权利转让至王琴名下遥

转让人院惠二媚
2020年 9月 23日

姻 公 告

经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回民区分局攸攸板镇

派出所调查袁 呼和浩特市百联雄业商储有限责任
公司公章尧财务章尧合同章尧发票章被公司其他股
东叫开锁公司打开保险柜拿走袁此事属经济纠纷袁
告知报警人到法院处理遥

2020年 9月 23日

姻 注销公告
武汉斑马快跑科技有限公司兴安盟分公司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152201MA0PU7301N袁经
公司股东决定解散公司袁 并拟向市场监管局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袁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遥

武汉斑马快跑科技有限公司兴安盟分公司

2020年 9月 23日


